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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的分类、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包装、标志、贮存、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常温养护整体着色和表面着色的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  

本标准不适用于高温或高压养护的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  



 

 

2 引用标准   
GB 178 水泥强度试验用标准砂  

GB 250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251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 730 耐光和耐气候色牢度蓝色羊毛标准  

GB 2015 白色硅酸盐水泥  

GB 5211.2 颜料水溶物测定 热萃取法  

GB 5211.3 颜料在 105℃挥发物的测定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9285 色漆和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J 81 普通混凝土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标准方法  

GBJ 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3 产品分类及等级   
3.1 分类  

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按状态分为粉末颜料和浆状颜料两类。  

3.2 等级  

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按技术要求分为一级品和合格品。  



 

 

4 技术要求   
4.1 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指 标  

项 目 一 级 品 合格品 颜色  

 (与标准样比) 近似～微 稍  

粉末颜料水湿润性 亲 水 亲 水  

粉末颜料 105℃挥发物，% 不大于 1.0 1.5  

颜料  

性能 水溶物，% 不大于 1.5 2.0  

耐碱性 近似～微 近似～微  

耐光性 近似～微 近似～微  

三氧化硫含量，% 不大于 2.5 5.0  

凝结时间差 初凝 -60～+90 -60～+90  

混凝土 min 终凝 -60～+90 -60～+90  

性能  

抗压强度比，% 不小于 95 9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①“近似”—用肉眼基本看不出色差；  

           “微”—用肉眼看似乎有点色差；  

           “稍”—用肉眼观察可以看得出有色差存在；  

           “较”—用肉眼看，明显存在色差。  

②凝结时间指标“-”号表示提前，“+”号表示延缓。  

4.2 掺入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的化学助剂应对混凝土性能是无害的。  



 

 

5 试验方法   

5.1 颜色比较   

5.1.1 材料  

a.标准色样；  

b.符合 GB 20154的白色硅酸盐水泥，白度为二级。  

5.1.2 仪器设备  

a.天平：感量 0.01g;  

b.广口瓶：容量 125ml；  

c.玻璃球：直径 3～4mm；  

d.标准筛：筛孔 1.00mm；  

e.玻璃板：100mm×100mm×5mm；  

f.钢刮刀；  

g.红外线干燥灯。  

5.1.3 试验步骤  

5.1.3.1 试样制备  

粉末颜料试样制备：在 125mL的广口瓶中加入 50g玻璃球。加 20g白色硅酸盐水泥

和表 2 规定量的颜料，盖上瓶盖，摇动 3min，共计 200次，然后将混合物倒入标准筛，

分离玻璃球和混合物，依次分别做出试样和标准样各一份备用。浆状颜料试样制备：在

干净的玻璃板上倒上 20g白色硅酸盐水泥和表 2规定量换算的浆状颜料(固体含量)，用

刮刀将水泥和浆状颜料搅拌均匀，依次分别做出试样和标准样各一份备用。  

表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色 调 红 黄 蓝 绿 棕 紫  

颜料用量，% 5.6 3.9 2.8 3.9 3.9 5.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颜料用量是指占白色硅酸盐水泥的重量百分比。  

5.1.3.2 颜色比较  



将制备好的试样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标准样(约 1/3)分别倒在玻璃板上，用刮刀将粉末

或浆状颜料制备的试样压平，成色饼，厚度为 2mm左右，并使其边界相接。浆状颜料饼

放在红外线干燥灯下干燥，将试饼移至散射光线下目测对比颜色。  

5.1.3.3 结果评定及表示  

评定结果以“近似”、“微”、“稍”、“较”四级表示。  

5.2 水湿润试验   

5.2.1 材料  

a.天平：感量 0.1g；  

b.烧杯：容量 250mL；  

c.量筒：200mL；  

d.玻璃搅拌棒。  

5.2.3 试验步骤  

在烧杯中注入 150mL的蒸馏水，将 10g颜料粉末倒入水中，用玻璃搅拌棒搅拌 1min,

共计 60次，使之与水混合。  

5.2.4 结果评定及表示  

观察颜料粉末与水混合程度，颜料粉末很快与水混合者，以亲水表示；如果颜料粉

末不能很快与水混合，而是浮于水面，则以疏水表示。  

5.3 105℃挥发物测定   

按 GB5211.3进行。  

5.4 水溶物测定   

按 GB5211.2进行。  

5.5 耐碱性测定   

5.5.1 材料  

a.蒸馏水；  

b.1%氢氧化钠溶液：将 1g氢氧化钠(A·R)溶解于 99g蒸馏水中。  

5.5.2 仪器设备  

a.天平：感量 0.1g；  

b.烧杯：容量 250mL;  

c.布氏漏斗：直径 10cm;  



d.定性中速滤纸；  

e.抽滤瓶：容量 500mL；  

f.陶瓷研钵；  

g.电热鼓风箱：灵敏度±1℃；  

h.玻璃板：100mm×100mm×5mm。  

5.5.3 试验步骤  

5.5.3.1 试样制备  

称取两份颜料样品，每份 10g，若样品为浆状颜料，则按其含固量折算成固体重量为

10g，分别置于两只编号为 A、B的烧杯中，在 A烧杯中注入 150mL氧化钠溶液，在 B烧

杯中注入 150mL蒸馏水。浆状颜料的水分忽略不计，分别搅拌均匀，两份试样放置 1h，

其间每 10min搅拌一次。然后分别倒入铺设滤纸的布氏漏斗中，接上抽滤瓶，真空抽滤。

A试样用 30mL蒸馏水冲滤三次，滤毕后的 A、B试样置于电热鼓风箱中，在 105±3℃温

度下，烘 4±0.5h，取出后分别用研钵研成粉末备用。  

5.5.3.2 变色评定  

将 A、B试样粉末分别倒在玻璃板上，用刮刀压平，使试样的边缘相邻，在散射光线

下目测评定其色差。  

5.5.3.3 结果表示  

A、B试样的目测评定色差结果，分别用“近似”、“微”、“稍”、“较”四级表

示。  

5.5.3.4 平行试验  

需做两份平行试验，其结果应相同。  

5.6 耐光试验   

5.6.1 材料  

a.符合 GB 2015的白色硅酸盐水泥，白度为二级；  

b.符合 GB 178的水泥强度试验用标准砂。  

5.6.2 仪器设备  

a.搅拌锅及搅拌铲；  

b.模型(见下图图略)：材料采用优质木材，木模应涂以无污染的涂料，使其不致吸

水。使用时可用 C型夹固定；  

c.振动台；  



d.符合 GB 730的耐光和耐气候色牢度蓝色羊毛标准；  

e.符合 GB 250的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f.黑色卡纸；  

g.天然日晒玻璃框：以厚约 3mm均匀无色的窗玻璃和木框构成，木框四周有小孔，

使空气流通，并不受雨水和灰尘的影响，曝晒试样与玻璃间距为 20～50mm。  

5.6.3 试验步骤  

5.6.3.1 试样制备  

按水泥：砂：水=1：2.5：0.44的比例分别称取白色硅酸盐水泥、标准砂和水备用。

颜料用量根据不同色调按表 2称取。若为浆状颜料时，则按含固量折算，将水泥和颜料

置于搅拌锅内搅拌均匀，再加入标准砂混合搅拌均匀，最后加水拌成砂浆，将三联模型

放于振动台面中央，把拌好的砂浆分两次注入模型内，每次振动 60±5s。振动完毕后，

用抹刀将砂浆表面抹平，在试件适当的位置写上编号，试件经室温养护 24±3h后脱模，

然后继续室温养护 48h。  

5.6.3.2 耐光试验  

以三块试件为一组，耐光和耐气候色牢度蓝色羊毛标准样卡为另一组，用黑色卡纸

遮住每块试件及样卡的一半。将试件及蓝色羊毛标准样卡放于天然日晒玻璃框中。晒架

与水平面呈当地地理纬度角朝南方向，注意框边阴影不落于试件上，并经常擦除玻璃上

的灰尘，当晒至蓝色羊毛标准样卡中的 7级褪色到相当于变色用灰色样卡的 3级时即为

终点。采采快速曝晒时，可采用 1.5kW氙灯照射，其照射终点同上。  

5.6.3.3 结果评定及表示  

在散射光线下目测观察试件曝晒部分和揭去黑色卡纸遮挡部分的变色程度。结果分

别以“近似”、“微”、“稍”、“较”四级表示。  

5.7 三氧化硫含量测定   

5.7.1 材料  

a.盐酸(1：1)(V/V)：密度为 1.84/cm[3]的盐酸(A.R.)以同体积蒸馏水稀释；  

b.硝酸(1：1)(V/V)：密度为 1.42g/cm[3]的硝酸(A.R.)以同体积蒸馏水稀释；’  

c.5%氯化钡：将 5g氯化钡(A.R.)溶解于 95g蒸馏水中；  

d.1%硝酸银：将 1g硝酸银溶解于约 50mL水中，加入 1：1硝酸 15滴，再以蒸馏水

稀释至 100mL，贮存于棕色瓶中；  

e.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5.7.2 仪器设备  

a.瓷坩埚：20～25mL；  

b.烧杯：容量 300mL；  

c.滤纸：中速定量和定性滤纸；  

d.高温炉；  

e.天平：感量 0.0001g；  

f.干燥器；  

g.普通玻璃漏斗 ６０mm；  

h.电炉。  

5.7.3 试验步骤  

精确称取约 0.2000～0.5000g样品于烧杯中，再将 20mL1：1的盐酸倒入烧杯中，用

玻璃棒将样品和盐酸搅拌均匀，煮沸 5min。再加入约 50mL水，煮沸 5min。用中速定性

滤纸，趁热过滤，用热水洗涤。在滤液中加入 150～200mL水煮沸，在不断搅拌下，徐徐

滴入过量的氯化钡溶液(大约 10～20mL)，煮沸 5～10min。静止过夜，用中速定量滤纸过

滤，并洗涤沉淀至无氯离子。将沉淀及滤纸一并移入已于 800～850℃下恒重的瓷坩埚中

灰化后，在 800℃高温炉中灼烧 30～60min，取出置于干燥器中冷却，称重，反复灼烧，

直至恒重。  

三氧化硫含量 X(%)按下式计算：  

                (m2-m1)×0.3430  

X=-----------------×100  

m  

式中：m—试样质量，g；  

m1—坩埚质量，g；  

m2—坩埚与沉淀质量，g；  

0.3430—硫酸钡对三氧化硫的换算系数。  

5.8 凝结时间差测定   

凝结时间差为掺颜料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凝结时间之差。试样的颜料掺加量分别取

表 2 值，若为浆状颜料，则按固体含量折算，试样取用砂浆试样，其配合比为水泥：砂：

水=1：2.5：0.44。测定方法按 GB 8076 有关条款执行。  



5.9 混凝土抗压强度比测定   

混凝土抗压强度比为掺颜料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同龄期抗压强度之比，试件取用

7.07cm×7.07cm×7.07cm试件，颜料掺加量分别取表 2值，若为浆状颜料，则按固体含

量折算，砂浆配合比为水泥：砂：水=1：2.5：0.44。试验方法按 GBJ 81和 GBJ 107进

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的项目有粉末颜料 105℃挥发物、水溶物、三氧化硫等项  

检验。  

6.1.2 型式检验项目：型式检验要求对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全部进行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批量  

生产厂应根据产量和生产设备条件，将产品分批编号，同一编号的产品必须是混合

均匀的。规定以 5000kg(200袋)为一批。  

6.2.2 取样  

将所取之试样分为两等分，装入两个清洁、干燥的棕色磨口广口瓶中，贴上标签，

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批号和生产日期。一瓶作检验之用，另一瓶密封保存，备查。  

6.2.4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中相应等级性能指标时，产品判为该等级。  

6.2.5 复验  

用户对出厂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以提出复验，复验样品采用合同规定样品或生产

厂封存样品。委托供需双方同意的质检机构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合格，则复验费用由

用户负责；如复验结果不合格，则复验费用由生产厂负责。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设备、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每 6个月进行一次周期性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3.2 取样  

按 GB 9285执行，取样量为 3000g，所取之试样按 6.2.3处理。  

6.3.3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中相应等级性能指标时，产品判为该等级。  



 

 

7 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   
7.1 包装  

粉末状颜料包装材料用塑料编织贷内衬薄膜袋或用合成材料薄膜袋，每袋净重 25kg，

浆 状颜料包装材料为聚氯乙烯塑料桶，每桶净重 25kg。  

7.2 标志  

包装标志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型号、批号、等级、生产日期、贮存日期、净

重、本标准号及“小心轻放”、“注意防潮”等字样。  

7.3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凉爽、干燥处。严禁与酸碱物品接触。  

按上述保管条件，未拆开包装的粉状颜料产品有效贮存期为 3年，浆状颜料为 1年。  

7.4 运输  

有关运输事项，以运输部门的规定为准。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如源、韩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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